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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基本制度保障

廖业扬

2011-11-30 15:00:33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1年11月25日

  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系中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

区域自治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实行区域自治。这一制度体现了国家充分

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利的精神，体现了国家坚持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体现了民族

因素与区域因素、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有机结合。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

“这种制度把国家的集中统一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区域自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有机结合起来，是完全适合

我国国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制度，是我们党和各族人民的一个伟大创举。”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与科学性集

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充分体现和确保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根据这一原则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

法》等法律法规对民族平等进行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中包括3层含义：一是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历史长短，居住地

域大小，经济发展程度如何，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是否相同，政治地位一律平等；二是各民族不仅在政治、法律上平

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所有领域平等；三是各民族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相同的权利，承担相同的义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保证民族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自治权”，作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扩大人民民主，保

证人民当家做主”的基本原则之一。 

  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 

  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和标志是民族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自治机关是指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

民族自治机关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享有自治权，这种自治权的权能范围包括一般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享有的所有管理

权限和一般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不能享有的某些特殊管理权限，包括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的内部事务；享有制定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权力；自主安排、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事业；自主发展各项文化社会事业。民族自治机关的自治权集中表

现在自治机关的首长要由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公民担任、民族自治地方可以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依法变通执

行国家法律和上级机关的决议、决定和命令等诸多方面。截止到2004年底，中国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自治区5个、

自治州30个、自治县(旗)120个，还有1256个民族乡。民族乡不是民族自治地方，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

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民族建立了自治地方。实行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人口总数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

域的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4%。 

  在制度上确保了我国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核心领导力量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核心力量，这是民族关系和谐发展的政治前提。根据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

等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既是自治机关，也是国家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根据本地方的实际贯彻执

行国家的法律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

治机关都必须服从中央的领导。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关系的实践证明，无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及其相关政策措施的制



定和落实，还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族际政治民

主的特点和政治优势，就是以党的统一领导为政治保障、以民族区域自治为制度基础、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为运作平台、以宪法

和各项民族立法为基本准绳，保证各族人民当家做主。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在共有基础上的民族自治与共治的有机结合 

  有学者指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既不是民族文化自治，也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也不是二者的结合，而是在共

有基础上的民族自治与共治的有机结合。这一观点，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可以站得住脚的。所谓共有，就是宪法所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国家，就是周恩来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哪一个民族所专有，而是我们五十多个

民族所共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人民所共有”的国家。因此，无论从国家治理层面还是从地方治理层面，都存在“民族共

治”的内在逻辑。民族共治就是以民族政治民主与共和思想为指导，以促进民族关系平等、自由与和谐为宗旨，以合理保证各民

族的自身权益和共同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民族政治理念和行为。由是，少数民族“当家做主”有两个基本层面：一是在民族自

治地方的“当家做主”，二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共同的“大家庭”中当家做主，是小家之主与大家之主的有机结合。它深刻地反映

了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生活的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体现了我国民族关系的本质。符合我国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分布

格局，符合各族人民共同参与管理各项事务的民主要求，为各民族利益和权利的实现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舞台。民族共治还为非

自治民族的公民参与民族自治地方的管理提供了可能，各民族之间的共治过程，就是民族关系不断密切的过程，也是民族关系和

谐的体现和实现过程。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给予了各少数民族广泛的民族权利 

  民族权利指的是法律赋予的、各民族应有的各方面的平等权利、民主权利。有学者指出，一定意义上说，民族关系是各民族

之间的一种权利平衡关系，特别是从政治方面来说是这样。民族平等、自治、发展的民主权利和民族权利的享有和行使的程度是

民族关系发展程度的一种标志或测量表。民族权利与民族关系的状况是互为前提的正比例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政治权利、

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接受教育权利以及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和社会保障等权利，党和国家从政策上、司法上、行政上对少数民

族这些权益予以强有力的保障，促进了各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 

  实践表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毋庸置疑的制度有效性制度有效性是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任何人，只要持客观公正的

立场，都无法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关系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国也是当代世界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关系

最好的国家之一。以广西为例，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居住有壮、汉、瑶、苗、侗等12个世居民族，实际上，在

广西城乡工作、生活、学习的少数民族多达30多个。在2010年2月广西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广西蓝皮书：广西社会发展报

告》一书中显示，67.6%的受调查者最满意的是广西的“民族关系”，“民族关系”已连续11年成为广西各族群众最满意的社会

发展指标，反映了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在民族关系和谐发展上的模范带头作用。 

  总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共同构成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体系。它优化和完善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为各民族平等地参与国家事

务、社会事务的管理，实现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构筑了可靠的制度平台和开辟了切实可行的途径，为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政治基础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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